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充装许可提交材料规范























说    明
1、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2、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件的即为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或者个人签名（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写“与原件相符”和日期、复印清晰、大小与原件相符。
3、提交材料涉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亲笔签字。
4、窗口提交材料时，表格可以修改，修改部分，受委托人签名确认即可，但不能涂了再改。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充装许可
提交材料规范

一、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申请书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须填写正确，单位名称须与营业执照一致，充装地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须与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建站的证明文件或者符合规划要求的证明文件一致，消防验收意见书编号须与消防部门验收合格证明文件或认定消防合格的证明文件一致，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须有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的内容，须附上相关证照复印件（原件交验）。设备类别和介质类别须与申请书第二页的申请充装许可范围一致。
申请充装许可范围须填写正确，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的，还应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基本情况表的所属法人单位名称栏：当非法人分支机构单独申请时，在此栏填入所属法人单位的名称，否则留空。
首页及内页中的设备类别或品种、介质类别以及介质名称栏，均按照《充装许可分类表》中的相应要求填写。办理“原有许可”时核对须按照原《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填写。
办理气瓶充装时（车用气瓶除外）介质总储存能力和经登记的气瓶数量须符合“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的许可与监督办法”的基本要求。
如申请气瓶充装，审查要点7、如申请气瓶充装，须核查负责人(站长)须持有相应气体充装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并核对单位负责人(站长)的项目类别或代号、资格证书编号须与证书一致。
申请气瓶充装时，技术负责人须具备理科技术职称，原有已建气瓶充装单位的技术负责人若不具备相应技术职称，则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1）具有理工科专业大学学历并从事相关行业八年以上，且取得含有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和相应气瓶充装作业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2）具有理工科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并从事相关行业五年以上，且取得含有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和相应气瓶充装作业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申请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时，技术负责人须具有中专以上（含中专）学历，并持有压力容器安全管理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并核对技术负责人的项目类别或代号、资格证书编号须与证书一致。
申请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时，安全管理员须持有压力容器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并核对安全管理员的项目类别或代号、资格证书编号须与证书一致。
申请气瓶充装时，要求每种气体至少有2名持有相应气体充装项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充装人员和2名持有相应气体充装项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检查人员；申请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时，要求至少有4名持有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项目《特种设备作业证》的检查人员，并核对充装人员和检查人员的项目类别或代号、资格证书编号须与证书一致。
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建站的证明文件，或者符合规划要求的证明文件，审查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地址须与用地位置相符，如不符则需提供一份情况说明。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并办理人签名写“与原件相符”和日期。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要查看单位名称、地址须与申请书中的单位名称、充装地址须一致。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并办理人前面写“与原件相符”和日期。
质量管理手册上的单位名称须与申请单位的名称一致，申请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中的企业签署的聘用记录须在有效期内，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并办理人写“与原件相符”和日期。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中使用单位名称须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登记机关须加盖公章，复印件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并签名写“与原件相符”和日期。
《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中，核对使用单位名称须与申请单位的名称一致，申请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气瓶的下次检验日期须在有效期内。
《气瓶定期检验协议书》中协议书的气瓶送检单位须和申请单位名称一致，协议书须在有效期内，合同双方代表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充装质量保证体系文件上的单位名称须与申请单位的名称一致，申请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
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上的单位名称须与申请单位的名称一致，申请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使用单位是个人的，可以是大陆、台、港、澳的公民，但不能是外国人。大陆的个人，提交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台港澳的个人，提交通行证的复印件，网上注册账号时了，注册的证件号码，也必须是通行证号。
使用单位的“单位”（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是提交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上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不是自己认为的“负责人”。

三、委托书
使用单位自己制作的委托书，有委托的事项、受委托人、权限、时限（不写的，可以认为无时间限制）等要素，使用单位盖章（使用单位是个人的，个人要本人签名），即可认为是有效的委托书。

四、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一般是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网上办理的，可以上传原件拍照的图片，或者原件扫描件。
如果提交复印件，须受委托人写“与原件相符”，签名，写日期。不要求加盖使用单位公章，受委托人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确认是他提交的即可。

五、《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须填写正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须正确，填写的内容须与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致，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并办理人签名写“与原件相符”和日期，充装地址须和申请变更前一致，原充装许可证编号以及发证日期须填写正确，变更项目须选择增加充装项目、变更充装项目或者变更充装地点，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六、《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补办、注销申请表》
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七、《行政许可换证申请表》
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填写的内容须与《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一致，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八、《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补办、注销申请表》
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填写的内容须与《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一致，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九、《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
填写的内容须与营业执照一致，填写的内容须与《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一致，申请单位的申请人须签名写日期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_GoBack]十、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复印件
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的受理号与申请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的申请撤回受理号须一致，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并写上“与原件相符”。
